防城港市检验检测中心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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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计量检定、校准和产品质量检验等项目
	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印发全区计量检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桂价费[2008]4号）、《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适当降低计量检定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0]486号、《关于减免一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桂财综[2016]29号、《广西物价局、财政厅关于正式核定全区产品质量检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桂价费[2013]16号）、《关于对停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和出入境检验检疫费等有关事宜补充说明的函》（质检财函［2017］142号）、《质检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取消或停征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决定的通知》（国质检财［2017］140号）、《增加广西产品质量国检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2016年备案）》等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
	台、
套、
通道、点、
批、
[bookmark: _GoBack]次、
等
	政府定价与市场调节价相结合
	防城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个人
	《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印发全区计量检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桂价费[2008]4号）、《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关于适当降低计量检定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0]486号、《关于减免一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桂财综[2016]29号、《广西物价局、财政厅关于正式核定全区产品质量检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通知》（桂价费[2013]16号）、《关于对停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和出入境检验检疫费等有关事宜补充说明的函》（质检财函［2017］142号）、《质检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取消或停征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决定的通知》（国质检财［2017］140号）、《增加广西产品质量国检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2016年备案）》等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





	桂价费[2008]4号、桂价费[2010]486号、桂财综[2016]29号、桂价费[2013]16号、质检财函［2017］142号、国质检财函［2017］140号


	以客户自愿委托送检或现场检测的方式，经过样品收（抽）样、样品检测、出具证书（报告）、收取费用、领取样品、领取证书（报告）的服务流程，完成该项目的服务工作。
	






